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1月底前編報 表　　號

   中華民國109年

漁 業 用 非漁業用 水 產 物 非水產物 水 產 物 非水產物

合 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公 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民 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不包括冰店之小型製冰。

　　　　　2.日產能力指二十四小時開動機械的最高生產冰塊之總噸數。

　　　　　3.冷藏能力指所有冷藏室之最大貯藏量以公噸填列。
　　　　　4.凍結能力指二十四小時開動機械的最高凍結數量以公噸填列。
　　　　　5.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1份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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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2241－08－01－3

臺南市南化區製冰冷藏及凍結概況
　　　　      數量：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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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明瞭本區轄內製冰、冷藏及凍結設備，生產能力及其使用情形，以供漁業主管機關研究發展水產食品之冷藏及凍結事業參考。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市轄內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之製冰、冷藏或凍結工廠（場），均屬統計對象，但不包括冰果商或漁船上之製冰、冷藏或凍結設備。

三、統計標準時間：依項目性質，靜態資料以每年12月底之事實為準，動態資料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底之事實為準。

四、分類標準：按製冰、冷藏、凍結及公營、民營分。

五、有關法令規章：根據統計法、漁業法、漁業法施行細則。

六、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公營：指政府機關或團體所投資經營者，包括農、漁會附設經營之製冰冷藏廠。

   （二）民營：指為私人（包括私人公司）投資經營者。

   （三）日產能力：指二十四小時（全日）開動機械的最高生產冰塊之總噸數。

   （四）全年製冰數量：指一年中生產冰塊之總噸數。

   （五）全年銷售量：指一年中所銷售冰塊之總噸數，並應分別供漁業用之數量與非漁業用之數量。

   （六）製冰馬力數：指所有製冰之主機引擎馬力數。

   （七）冷藏室容積：指所有冷藏室之總體積，以立方公尺（m3）計列。

   （八）冷藏能力：指所有冷藏室內之最大貯藏量，以公噸填列。

   （九）全年冷藏數量：指所有冷藏室全年中所貯藏之總數量，並按水產物及非水產物分別以公噸填列。

   （十）冷藏馬力數：指所有冷藏主機引擎馬力數。

 （十一）凍結室容積：指所有凍結室之總體積，以立方公尺（m3）計列。

 （十二）凍結能力：指二十四小時（全日）開動機械的最高凍結數量，以公噸填列。

 （十三）全年凍結數量：指全年中凍結物品之總噸數，並按水產物及非水產物分別以公噸計列。

 （十四）凍結馬力數：指所有凍結之主機引擎馬力數。

七、一般說明：如係政府機關或團體與私人合資經營之工廠，應按其投資額較多者決定為公營或民營。例如漁會與私人合資經營製冰廠漁會投資額占４９％以下，而私人

    投資額占５１％以上者，此工廠視為民營計列。

八、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

九、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1份自存。

臺南市南化區製冰冷藏及凍結概況編製說明


	2241-08-01-3


漁業從業人數10908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臺南市南化區漁業從業人數編製說明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3－01－01－3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3－01－01－3

		　臺南市南化區 漁 業 從 業 人 數																																												臺南市南化區 漁 業 從 業 人 數(續完)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市居民實際從事各種漁業之從業人員，不論其為專、兼業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中華民國109年底																						單位：人																								中華民國109年底																				單位：人		三、分類標準：按漁業種類分為遠洋漁業、近海漁業、沿岸漁業、內陸漁撈、海面養殖及內陸養殖。

																																																																																										四、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地區別		總計						遠洋漁業																		近海漁業																		地區別		沿岸漁業																								內陸漁撈						海面養殖						內陸養殖						 (一)遠洋漁業：使用漁船在我國經濟海域外從事漁撈作業者。

				計		專業		兼業		計						計		專業				計		兼業				計						計		專業				計		兼業						計								計		專業						計		兼業						小計						小計						小計						 (二)近海漁業：使用漁船在我國經濟海域（12海浬-200海浬）內從事漁撈作業者。

										小計		船員		岸上人員				船員		岸上人員				船員		岸上人員		小計		船員		岸上人員				船員		岸上人員				船員		岸上人員				小計		船員		岸上人員		其他				船員		岸上人員		其他				船員		岸上人員		其他				專業人員		兼業人員				專業人員		兼業人員				專業人員		兼業人員		 (三)沿岸漁業：使用船筏或不使用船筏在我國領海（12浬）內從事漁撈作業者。

																																																																																										 (四)海面養殖業：在高潮線外從事水產動植物之養育或蓄養作業者。

																																																																																										 (五)內陸漁撈業：在內水從事水產動植物之採捕為業者。

																																																																																										 (六)內陸養殖業：在高潮線內從事水產動植物之養育或蓄養作業者。

																																																																																										 (七)專業：指從事漁（水產）業之收入，占其全年總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八)兼業：指從事漁（水產）業之收入，占其全年總收入未達百分之五十者。

																																																																																										 (九)船員：指搭乘動力漁船、舢舨或漁筏出海作業之工作人員，包括幹部船員及普通船員。在河川、湖沼、水庫

																																						 																																																				      作業，而未領有漁船船員手冊者，則列入內陸漁撈業。

																																																																																										 (十)岸上人員：指未直接從事漁撈、養殖或製造之工作，而掌管該經營單位之企劃、營運報關、採購、銷售、會

																																																																																										     計、出納、經營或其他岸上協助漁業工作等之人員。

																																																																																										 (十一)其它：指沿岸漁業未搭乘船筏直接從事岸際及潮間帶進行採捕漁業之從業人員。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1份自存。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1份自存。





2243-02-01-3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年　　報		次年1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3－02－01－3

								臺南市南化區漁戶數及漁戶人口數																						單位：戶　數：戶

												中華民國109年底																		人口數：人

		區域別		漁戶數														漁戶人口數

				合      計		遠      洋		近      海		沿      岸		海 面 養 殖		內 陸 漁 撈		內 陸 養 殖		合      計		遠      洋		近      海		沿      岸		海 面 養 殖		內 陸 漁 撈		內 陸 養 殖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1份自存。

		臺南市南化區漁戶數及漁戶人口數編製說明

		一、目的：明瞭本區漁戶及其家屬人口數量及其分佈情形，以供漁業主管機關作為計算漁民所得，及其他漁業行政措施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本調查以區戶籍所在地之漁戶及漁戶人口數為準。

		三、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四、分類標準：按區別分漁戶數與漁戶人口數均分遠洋、近海、沿岸、海面養殖、內陸漁撈、內陸養殖等六類加以統計。

		五、有關法令規章：根據統計法、漁業法、漁業法施行細則。

		六、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漁戶：不論漁業經營者（僅投資漁業而未負實際經營責任者除外）或被僱從事漁業者（限被僱直接從事漁撈或養殖工作者），凡其漁業收入達該戶總收入二分之一

		         以上者為漁戶，以戶籍登記者為準，漁戶中有兼營二種以上之漁業者，應以其收入最高之一種為準。

		   （二）漁戶人口數：凡漁戶內之人口均視為漁戶人口數，如遠洋漁戶內之人口，均列入遠洋漁戶人口計算。因就學或服役等關係，暫時遷出之人口，仍視為漁戶內人口

		         ；惟戶內如有共同居住，但未負共同生活義務之寄籍人口，則應予剔除。

		七、一般說明：

		   （一）戶內如有共同居住，但未負共同生活義務之寄藉人口，如傭人，則應予除外。

		   （二）因就學或服役等關係暫時遷出之人口，仍應視為其漁戶內之人口。

		八、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

		九、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1份自存。





水產加工廠(場)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

		年　　報		次年1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7-01-3																								臺南市水產加工廠(場)數編製說明

		臺南市水產加工廠（場）數 																																														一、目的：明瞭本市水產加工廠及漁家加工業之分佈情形生產能力，作為發展水產加工業之策劃之依據。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市境內從事水產動植物加工製造之加工廠或漁家加工業，無論有無動力設備，均應為調查統計對象。

		中華民國109年底																																										單位：家				三、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十二月底之事實為準。

																																																四、分類標準：

		市區別		加工廠（場）型態		總計		食用品																								非食用品																（一）食用品：包括罐頭品、冷凍冷藏品、燻製品、乾製鹽製品、調味乾製品、魚翅、魚卵、魚蝦油魚肝油、其他製品。

								合計		罐頭品		冷凍冷　藏　品		燻製品		乾製鹽　製　品		調味乾　製　品		魚翅		魚卵		魚漿　　製品		魚蝦油魚肝油		洋菜		其他　　製品		合計		貝殼粉		魚粉		油脂類		渣粕類		魚溶漿		珊瑚　　製品		其他非　　　食用品		（二）非食用品：包括貝殼粉、魚粉、油脂類、渣泊類、魚溶漿、珊瑚製品、其他非食用品。

				合計																																												五、有關法令規章：根據統計法、漁業法、漁業法施行細則。

				家庭加工廠																																												六、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檢驗局品管分級工廠																																												（一）加工廠：指設備合乎工業局「食品工廠建築及設備之設置標準」，並領有工廠登記證者，並以加工水產品為主要目的之加工廠，分檢驗局品管分級

				外銷工廠																																												     及外銷工廠兩種。				   

				合計																																												（二）家庭加工：指有營利事業登記，加工設備簡陋，或漁民自家加工，不問其全年固定加工或短期加工均應計入。

				家庭加工廠																																												七、一般說明：

				檢驗局品管分級工廠																																												（一）加工廠（場）如有兩種以上製品時，以主要產品之項目歸列。

				外銷工廠																																												（二）水產加工品之種類得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依實際情形酌予增減之。

				合計																																												八、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本局漁業科根據區漁會所提供資料及各加工廠所報資料編製。

				家庭加工廠																																												九、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一式4份，先送本局會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抽存1份，1份自存外，1份送市府主計處，1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檢驗局品管分級工廠																																												十、統計用途：提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編製「台灣地區漁業年報」及有關單位參考。

				外銷工廠

				合計

				家庭加工廠

				檢驗局品管分級工廠

				外銷工廠

				合計

				家庭加工廠

				檢驗局品管分級工廠

				外銷工廠

				合計

				家庭加工廠

				檢驗局品管分級工廠

				外銷工廠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登記資料經檢討校正後彙編。

		　　　　　1.煉製品包括魚丸粿、魚香腸，魚肝油包括魚肝魚丸。

		　　　　　2.水產加工品之種類得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依實際情形酌予增減之。

		　　　　　3.本表編製一式3份 , 1份送本所會計室 , 1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 1份自存。







2241-05-01-3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臺南市南化區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按魚類別分編製說明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5-01-3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5-01-3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5-01-3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5-01-3



		臺南市南化區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按魚類別分																										臺南市南化區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按魚類別分續1)																										臺南市南化區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按魚類別分(續2)																										臺南市南化區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按魚類別分(續完)																										一、目的：明瞭本區水產加工製造品之生產情形，以提供漁業主管機關作為研究改良水產食品品質，拓展內外銷之參考。

																								單位：產量：公 噸																										單位：產量：公 噸																										單位：產量：公 噸																										單位：產量：公 噸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區境內加工製造之食用水產製造品，不論其係加工廠（場）或家庭加工製造者，均為統計對象。

														中華民國109年										價值：新台幣千元																中華民國109年										價值：新台幣千元														中華民國109年												價值：新台幣千元														中華民國109年												價值：新台幣千元				三、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底止全年生產數字為準。

																																																																																																										四、分類標準：按魚類別統計各類分為罐頭類、冷凍冷藏類、燻製品、乾製與鹽製品、調味乾製品、魚翅、魚卵、魚漿製品及其他製品。

		製品別　		罐頭類																冷凍冷藏類								製品別　		冷凍冷藏類								燻製品				乾   製   與   鹽   製   品												製品別　		乾   製   與   鹽   製   品								調味乾製品				魚翅				魚卵				魚漿製品				製品別　		其他製品				其他製品				備註																五、有關法令規章：根據統計法、漁業法、漁業法施行細則。

				合計				水煮				油漬				調味				合計				冷藏品						冷凍品				調理冷凍品								合計				鹽製品				鹽乾品						素乾品				煮乾品																						魚肝油及魚蝦油				洋菜																				六、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魚類別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魚類別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魚類別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魚類別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一）罐頭類：指將原料置於鐵罐、鋁罐、玻璃瓶或其他容器中經脫氣密封加熱殺菌製成者。

		總計																										總計																										總計																										總計																										1.水煮：指原料未加調味，以水充填者。

																																																																																																										2.油漬：指原料未加調味，以植物油充填者。

																																																																																																										3.調味：指將原料使用蕃茄醬、糖、醋、醬油、咖哩等調味製成者，包括魚醬類、蕃茄醬漬類、調味類及烤炸類等。

																																																																																																										  （二）冷凍冷藏類：指未經調理或經調理後加以冷凍、冷藏者。

																																																																																																										1.冷藏品：原料未經調理，直接於凍結點以上低溫貯藏者。

																																																																																																										2.冷凍品：原料未經調理，直接凍結貯藏者。

																																																																																																										3.調理冷凍品：原料經調理後凍結貯藏者。

																																																																																																										（三）燻製品：指將新鮮原料用水燻、焙、炙、乾燥製成者，如柴魚、焙乾鯛等。

																																																																																																										（四）乾製與鹽製品：指原料經過脫水乾燥或添加食鹽，使其水分含量或水活性低於原料而能延長保存期限之製品。

																																																																																																										1.鹽藏品：指將原料散佈食鹽，或浸漬於鹽液中加壓而後製成者，如鹽煙仔、鹽鯖、鹽等。

																																																																																																										2.鹽乾品：指將新鮮之原料先漬鹽後再乾燥者，如鹽乾鯖、鹽乾鯧、鹽乾飛魚等。

																																																																																																										3.素乾品：指將生鮮原料直接乾燥製成者，如魷魚、乾鰈、扁魚干、海帶、海參等。

																																																																																																										4.煮乾品：指將新鮮原料先煮熟再行乾燥製成者，如煮干、鮑魚、干貝、蝦米等。		  

																																																																																																										（五）調味乾製品：指經調味製成之乾製品，如魚鬆、調味紫菜片等。

																																																																																																										（六）魚翅：指用鯊魚之鰭作為原料加工乾製者，如白翅、黑翅等。

																																																																																																										（七）魚卵：指魚卵之鹽乾品，如烏魚子。

																																																																																																										（八）魚漿製品（煉製品）：指用魚肉滲加鹽擂漬或加調味料製成魚漿，再經成型蒸煮或燒烤之製品，如魚丸、魚糕（竹輪）、仿蟹、仿貝等。

																																																																																																										（九）其他製品：

																																																																																																										　　　1.魚肝油：指由魚類之肝臟所榨取之油，如鯊魚或旗魚肝臟之原油等供食用者。

																																																																																																										　　　2.魚蝦油：指由魚蝦榨取之食用油，如  魚油、蝦油、蠔油等。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編製						七、一般說明：

																																																																																								主辦統計人員																		（一）產量以公噸為單位，並註明每公噸所裝罐數及罐型號數如平二號四打裝等。

																																																																																資料來源：根據轄區各水產加工廠（場）所報資料或直接調查資料審核彙編。																										（二）價值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以廠盤批發價為準。

																																																																																填表說明：1.凡在本區境內加工製造水產動植物之食品均應查填。																										（三）魚類別及製品別項目得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依實際情形酌予增減修訂之。

																																																																																　　　　　2.製品別得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依實際情形酌予增減之。																										八、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根據各水產加工廠（場）登記資料及直接調查之資料經審核檢討後彙編。

																																																																																　　　　　3.本表編製三份，送本所會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一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一份送本所會計室，一份自存。																										九、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三份，送本所會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一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一份送本所會計室，一份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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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產量：公           噸
　　　價值：新台幣千元

本表共四頁　第四頁

本表共四頁　第三頁

單位：產量：公           噸
　　　價值：新台幣千元



2241-05-03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臺南市南化區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按月別分編製說明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5-03-3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5-03-3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5-03-3

		臺南市南化區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 －按月別分																										臺南市南化區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 －按月別分(續1)																														臺南市南化區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 －按月別分(續完)																										一、目的：明瞭本區水產加工製造品之生產情形，作為研究改良水產食品品質，拓展內外銷之參考。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區境內加工製造之食用水產製造品，不論其係加工廠（場）或家庭加工製造者，均為統計對象。

																								      單位：產量：公 噸																														 單位：產量：公 噸																										  單位：產量：公 噸				三、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底止全年生產數字為準。

		中華民國109年																						價值：新台幣千元				中華民國109年																										價值：新台幣千元				中華民國109年																						價值：新台幣千元				四、分類標準：按月別統計各類分為罐頭類、冷凍冷藏類、燻製品、乾製與鹽製品、調味乾製品、魚翅、魚卵、魚漿製品及其他製品。

																																																																																				五、有關法令規章：根據統計法、漁業法、漁業法施行細則。

		製品別　		罐頭類																冷凍冷藏類								製品別　		冷凍冷藏類								燻製品				乾   製   與   鹽   製   品																製品別　		乾製與鹽製品				調味乾製品				魚翅				魚漿製品				其他製品				其他製品				六、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合計				水煮				油漬				調味				合計				冷藏類						冷凍類				調理冷凍品								合計				鹽製品				鹽乾品				素乾品						煮乾品																魚肝油及魚蝦油				洋菜				（一）罐頭類：指將原料置於鐵罐、鋁罐、玻璃瓶或其他容器中經脫氣密封加熱殺菌製成者。

		　月別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月別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月別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1.水煮：指原料未加調味，以水充填者。
2.油漬：指原料未加調味，以植物油充填者。

		合計																										合計																														合計																										     3.調味：指將原料使用蕃茄醬、糖、醋、醬油、咖哩等調味製成者，包括魚醬類、蕃茄醬漬類、調味類及烤炸類等。
（二）冷凍冷藏類：指未經調理或經調理後加以冷凍、冷藏者。

		一月																										一月																														一月																										1.冷藏品：原料未經調理，直接於凍結點以上低溫貯藏者。
2.冷凍品：原料未經調理，直接凍結貯藏者。

		二月																										二月																														二月																										　 　3.調理冷凍品：原料經調理後凍結貯藏者。
（三）燻製品：指將新鮮原料用水燻、焙、炙、乾燥製成者，如柴魚、焙乾鯛等。

		三月																										三月																														三月																										（四）乾製與鹽製品：指原料經過脫水乾燥或添加食鹽，使其水分含量或水活性低於原料而能延長保存期限之製品。
     1.鹽藏品：指將原料散佈食鹽，或浸漬於鹽液中加壓而後製成者，如鹽煙仔、鹽鯖、鹽等。

		四月																										四月																														四月																										　　　2.鹽乾品：指將新鮮之原料先漬鹽後再乾燥者，如鹽乾鯖、鹽乾鯧、鹽乾飛魚等。
      3.素乾品：指將生鮮原料直接乾燥製成者，如魷魚、乾鰈、扁魚干、海帶、海參等。

		五月																										五月																														五月																										　　　4.煮乾品：指將新鮮原料先煮熟再行乾燥製成者，如煮干、鮑魚、干貝、蝦米等。
（五）調味乾製品：指經調味製成之乾製品，如魚鬆、調味紫菜片等。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魚翅：指用鯊魚之鰭作為原料加工乾製者，如白翅、黑翅等。
（七）魚卵：指魚卵之鹽乾品，如烏魚子。

		七月																										七月																														七月																										（八）魚漿製品（煉製品）：指用魚肉滲加鹽擂漬或加調味料製成魚漿，再經成型蒸煮或燒烤之製品，如魚丸、魚糕（竹輪）、仿蟹、仿貝等。
（九）其他製品：

		八月																										八月																														八月																										　　　1.魚肝油：指由魚類之肝臟所榨取之油，如鯊魚或旗魚肝臟之原油等供食用者。
      2.魚蝦油：指由魚蝦榨取之食用油，如  魚油、蝦油、蠔油等。

		九月																										九月																														九月																										七、一般說明：

		十月																										十月																														十月																										（一）產量以公噸為單位，並註明每公噸所裝罐數及罐型號數如平二號四打裝等。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																										（二）價值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以廠盤批發價為準。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三）魚類別及製品別項目得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依實際情形酌予增減修訂之。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編製		八、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根據各水產加工廠（場）登記資料及直接調查之資料經審核檢討後彙編。

																																																																		主辦統計人員																		九、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三份，送本所會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一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一份送本所會計室，一份自存。

																																																										資料來源：根據轄區各水產加工廠（場）所報資料或直接調查資料審核彙編。

																																																										填表說明：1.凡在本區境內加工製造水產動植物之食品均應查填。

																																																										　　　　　2.製品別得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依實際情形酌予增減之。

																																																										　　　　　3.本表編製三份，送本所會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一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一份送本所會計室，一份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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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產量：公           噸
　　　價值：新台幣千元

本表共四頁　第四頁

本表共四頁　第三頁

單位：產量：公           噸
　　　價值：新台幣千元



2241-05-05-3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臺南市南化區非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按月別分)編製說明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5-05-3				年　　報		　次年二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5-05-3

		臺南市南化區非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 －按月別分																										臺南市南化區非食用水產製造品生產量值 －按月別分(續完)

																																																						一、目的：明瞭本區非水產加工製造品之生產情形，作為研究改良水產食品品質，拓展內外銷之參考。

																								單位：產量：公噸																										單位：產量：公噸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區境內加工製造之非食用水產製造品，不論其係加工廠（場）或家庭加工製造者，均為統計對象。 

												中華民國109年												價值：新台幣千元														中華民國109年												價值：新台幣千元				三、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生產數字為準。

		製品別　		合計				粉類								油脂類				渣粕類				魚溶漿				製品別　		裝飾品類																其他				備註				四、分類標準：按月份別分為粉類、油脂類、渣粕類、魚溶漿、裝飾品類及其他。

								貝介粉				魚粉																		珊瑚				貝殼				魚骨				皮革												五、有關法令規章：根據統計法、漁業法、漁業法施行細則。

		　月別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月別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六、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合計																										合計																										（一）粉類：指用魚肉、魚骨或貝介殼等研碎製成者，如蚵殼粉、魚粉、魚骨粉、蝦殼粉。

		一月																										一月																										（二）油脂類：指由魚體等搾取之非食用油，如製肥皂、油漆或工業用等之鯨油、  魚油等。

		二月																										二月																										（三）渣粕類：指利用魚頭骨、內臟等廢棄物或加工原料殘渣等製成供作肥料飼料用者。

		三月																										三月																										（四）魚溶漿：指用魚之頭骨、內臟等廢棄物擂碎加熱、醱酵、濃縮製成供作飼料用者。

		四月																										四月																										（五）裝飾品類：

		五月																										五月																										　　　1.珊瑚：指用珊瑚樹為原料製成之裝飾品，如珊瑚袖扣、領帶夾、首飾等。

		六月																										六月																										2.貝殼：指用貝介殼為原料製成之裝飾品或其他用品。

		七月																										七月																										　3.魚骨：指用魚刺、魚骨為原料製成之裝飾品或其他用品。

		八月																										八月																										  4.皮革：指用魚皮為原料製成者。

		九月																										九月																										（六）其他非食用品：指不屬於上述各項之非食用水產製造品。

		十月																										十月																										七、一般說明：產量以製成品之重量為準，價值以批發價為準。

		十一月																										十一月																										八、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根據各水產加工廠（場）登記資料及直接調查之資料審核檢討後彙編。

		十二月																										十二月																										九、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三份，送本所會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一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一份送本所會計室，一份自存。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根據轄區各水產加工廠（場）所報資料或直接調查資料審核彙編。

																												填表說明：1.凡在本區境內加工製造水產動植物之食品均應查填。

																												　　　　　2.產量以製成品之重量為準，價值以廠盤批發價值為準。

																												　　　　　3.魚粉包括魚骨粉，魚脂類指魚油、鯨油，渣粕類指魚粕等。

																												　　　　　4.本表編製三份，送本所會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一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一份送本所會計室，一份自存。











































水產罐頭製品量值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				臺南市水產罐頭製品量值編製說明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5-04-3



		臺南市水產罐頭製品量值																														一、目的：明瞭本市加工製造品罐頭之生產情形，作為研究改良水產食品品質，拓展內外銷之參考。

																												單位：產量：箱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市轄內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水產罐頭加工廠，均為統計對象。

																中華民國109年												價值：新台幣千元				三、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底止調查全年產品數為準。

		魚　類　別　						合計																								四、分類標準：罐頭指將原料於鐵罐、玻璃瓶或其他容器中經加熱、殺菌、脫氣密封製成者，分「油漬」、「調味」、「水煮」等三種。

		　製　品　別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產量		價值		五、有關法令規章：根據統計法、漁業法、漁業法施行細則。

		合計		合計																												六、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橢圓三號罐03																												（一）油漬：指原料未加調味，僅加橄欖油或棉子油蒸熟後浸漬製成者。

				其他																												（二）調味：指將原料使用蕃茄醬、糖、醋、咖哩等調味製成者，包括魚醬、蕃茄醬、沙丁魚罐、紅燒糖醋魚罐等。

				平一號罐#1																												（三）水煮：指將原料未加調味，僅用水煮熟製成者。

				平二號罐#2																												七、一般說明：

				平三號罐#3																												（一）產量以箱為單位，並註明每箱所裝罐數及罐型號數如平二號四打裝等。

				三號罐NO.3																												（二）價值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以廠盤批發價為準。

				七號罐NO.7																												八、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本局漁業科根據各水產加工廠（場）登記資料及直接調查之資料經審核檢討後彙編。

				八號罐NO.8																												九、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一式4份，先送本局會計室會核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抽存1份，1份自存，1份送市府主計處，1份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油漬		合計																												十、統計用途：提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編製「台灣地區漁業年報」及有關單位參考。

				橢圓三號罐03

				其他

				平一號罐#1

				平二號罐#2

				平三號罐#3

				三號罐NO.3

				七號罐NO.7

				八號罐NO.8

		調味		合計

				橢圓三號罐03

				其他

				平一號罐#1

				平二號罐#2

				平三號罐#3

				三號罐NO.3

				七號罐NO.7

				八號罐NO.8

		水煮		合計

				橢圓三號罐03

				其他

				平一號罐#1

				平二號罐#2

				平三號罐#3

				三號罐NO.3

				七號罐NO.7

				八號罐NO.8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登記資料經檢討校正後彙編。

		填表說明：1.製品別及魚類別得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依實際情形酌予增減之。

		　　　　　2.本表編製一式3份 , 1份送本所會計室 , 1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 1份自存。





2241-08-01-3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年　　報		次年1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41－08－01－3

		臺南市南化區製冰冷藏及凍結概況

																																　　　　      數量：公噸

																																單位：容積：立方公尺

																		   中華民國109年														              馬力數：馬力

		區域別		廠數				製冰										冷藏										凍結

								日產能力		全年製　　　　冰數量		全年銷售量				馬力數		冷藏室容積		冷藏能力　　（公噸）		全年冷藏數量				馬力數		凍結室容積		凍結能力　　（公噸／日）		全年凍結數量				馬力數

												漁業用		非漁業用								水產物		非水產物								水產物		非水產物

		南化區		合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公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民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不包括冰店之小型製冰。

		　　　　　2.日產能力指二十四小時開動機械的最高生產冰塊之總噸數。

		　　　　　3.冷藏能力指所有冷藏室之最大貯藏量以公噸填列。

		　　　　　4.凍結能力指二十四小時開動機械的最高凍結數量以公噸填列。

		　　　　　5.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1份自存。

		臺南市南化區製冰冷藏及凍結概況編製說明

		一、目的：明瞭本區轄內製冰、冷藏及凍結設備，生產能力及其使用情形，以供漁業主管機關研究發展水產食品之冷藏及凍結事業參考。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市轄內經主管機關核准經營之製冰、冷藏或凍結工廠（場），均屬統計對象，但不包括冰果商或漁船上之製冰、冷藏或凍結設備。

		三、統計標準時間：依項目性質，靜態資料以每年12月底之事實為準，動態資料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底之事實為準。

		四、分類標準：按製冰、冷藏、凍結及公營、民營分。

		五、有關法令規章：根據統計法、漁業法、漁業法施行細則。

		六、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公營：指政府機關或團體所投資經營者，包括農、漁會附設經營之製冰冷藏廠。

		   （二）民營：指為私人（包括私人公司）投資經營者。

		   （三）日產能力：指二十四小時（全日）開動機械的最高生產冰塊之總噸數。

		   （四）全年製冰數量：指一年中生產冰塊之總噸數。

		   （五）全年銷售量：指一年中所銷售冰塊之總噸數，並應分別供漁業用之數量與非漁業用之數量。

		   （六）製冰馬力數：指所有製冰之主機引擎馬力數。

		   （七）冷藏室容積：指所有冷藏室之總體積，以立方公尺（m3）計列。

		   （八）冷藏能力：指所有冷藏室內之最大貯藏量，以公噸填列。

		   （九）全年冷藏數量：指所有冷藏室全年中所貯藏之總數量，並按水產物及非水產物分別以公噸填列。

		   （十）冷藏馬力數：指所有冷藏主機引擎馬力數。

		 （十一）凍結室容積：指所有凍結室之總體積，以立方公尺（m3）計列。

		 （十二）凍結能力：指二十四小時（全日）開動機械的最高凍結數量，以公噸填列。

		 （十三）全年凍結數量：指全年中凍結物品之總噸數，並按水產物及非水產物分別以公噸計列。

		 （十四）凍結馬力數：指所有凍結之主機引擎馬力數。

		七、一般說明：如係政府機關或團體與私人合資經營之工廠，應按其投資額較多者決定為公營或民營。例如漁會與私人合資經營製冰廠漁會投資額占４９％以下，而私人

		    投資額占５１％以上者，此工廠視為民營計列。

		八、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

		九、編送對象：本表編製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1份自存。







2292-01-01-3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南化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臺南市南化區漁業固定投資情形編製說明

		年　　　報				次年一月底前編報																		表　　號		2292-01-01-3

		臺 南 市南化區 漁　業　固　定　投　資　情　形

																														一、目的：明瞭本區漁業投資情形及資金之來源，作為策劃漁業發展之參考。

		中華民國109年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凡在本區境內投資於漁業者，均為統計對象。

		投資項目						單位		數量		投資數額及資金來源（千元）																		三、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底之事實為準。

												合計		漁業署直接委辦或補助之金額		漁業署外其他中央機關投資金額		高雄區政府　　　投資金額		縣區政府　　　　投資金額		政府貸款		行庫漁會　　　　　　　　信用部貸款		民間業者自籌		其他		四、分類標準：

		總計						-		-		-		-		-		-		-		-		-		-		-		（一）魚塭設施：分1.淡水魚塭2.鹹水魚塭3.淺海養殖4.公共設施改良5.生產設施改良及其他。

		魚塭設施		合計				-		-		-		-		-		-		-		-		-		-		-		（二）漁港及岸上設施：分1.漁港及船澳及曳船道修理2.漁船作業設施3.其他公共設施。

				淡水漁塭				-		-		-		-		-		-		-		-		-		-		-		（三）漁船建造及改良：分1.遠洋漁船新建2.近海漁船新建3.船體改裝4.船內設備改裝5.舢舨6.漁筏7.其他。

				鹹水漁塭				-		-		-		-		-		-		-		-		-		-		-		（四）漁具增置：調查新增購可供使用年限二年以上之漁具。

				淺海養殖				-		-		-		-		-		-		-		-		-		-		-		（五）沿近海及養殖生產週轉資金。

				公共設施改良				-		-		-		-		-		-		-		-		-		-		-		（六）人力資源投資：分1.技術人員訓練2.技術改良及推廣3.其他。

				生產設備改良及其他				-		-		-		-		-		-		-		-		-		-		-		（七）水產資源保育措施：分1.人工魚礁設置2.人工孵化放流3.其他。

		岸上設施漁港及		合計				-		-		-		-		-		-		-		-		-		-		-		（八）漁產運銷設施：分1.漁民福利設施2.漁產運銷設施3.其他。

				漁港及船澳及曳船道修建				-		-		-		-		-		-		-		-		-		-		-		（九）陸上運輸工具：分1.漁塭或漁港生產用2.魚區場運輸用3.其他。

				漁船作業設施				-		-		-		-		-		-		-		-		-		-		-		（十）投資數額及資金來源：分1.漁業署直接委辦或補助之金額2.漁業署外其他中央機關投資金額5.高雄區政府投資金額4.縣政府投資金額5.政府貸

				其他公共設施				-		-		-		-		-		-		-		-		-		-		-		     款6.行庫漁會信用部貸款7.民間業者自籌8.其他。

		漁船建造及改良		合              計				-		-		-		-		-		-		-		-		-		-		-		五、有關法令規章：依據統計法、漁業法、漁業法施行細則。

				遠洋漁船新建				-		-		-		-		-		-		-		-		-		-		-		六、統計項目定義（或說明）

				近海漁船新建				-		-		-		-		-		-		-		-		-		-		-		（一）魚塭設施之固定投資：包括購置土地費用、僱工築堤費用，新建專供看守池塘之房寮及庫用工具，如抽水機、竹筏等在內，但屬於舊魚塭之整修，堤

				 船內設備改裝				-		-		-		-		-		-		-		-		-		-		-		     防工具之修理等費用則不計在內。

				船體改裝				-		-		-		-		-		-		-		-		-		-		-		（二）漁港及岸上設施：包括新開闢漁港或現有漁港之擴建與新建，岸上設施投資包括購地及機器設備以及其建造工程費用等在內，但若係原有物之例行整

				舢舨				-		-		-		-		-		-		-		-		-		-		-		     修者不計在內。

				漁筏				-		-		-		-		-		-		-		-		-		-		-		（三）船內設備改裝：指舊船加裝或換新引擎及船內各種儀器設備、科學設備及冷藏設備。

				其他				-		-		-		-		-		-		-		-		-		-		-		（四）漁船作業設施：指漁具倉庫等之漁船相關作業設施。

		漁具增置						-		-		-		-		-		-		-		-		-		-		-		（五）漁民福利設施：指漁民休憩中心等之漁民福利設施。

		沿近海及養殖生產週轉資金						-		-		-		-		-		-		-		-		-		-		-		（六）漁產運銷設施：指製冰冷藏庫、魚區場、拍賣埸、交易站。

		源投資　人力資		合計				-		-		-		-		-		-		-		-		-		-		-		（七）陸上運輸工具：指漁業生產、運輸及管理所需且已購入使用之各種陸上運輸工具。

				技術人員訓練				-		-		-		-		-		-		-		-		-		-		-		（八）政府貸款：指政府出資貸款之金額。

				技術改良及推廣				-		-		-		-		-		-		-		-		-		-		-		（九）行庫漁會信用部貸款：指行庫合作社或漁會信用部所質借之款項。

				其他				-		-		-		-		-		-		-		-		-		-		-		（十）無形固定資產：指電腦軟體購置，預期將使用2年以上的系統、應用軟體及資料庫，包括外購及自行開發之軟體。

		保育措施水產資源		合計				-		-		-		-		-		-		-		-		-		-		-		七、一般說明：應將各項投資具體情形註明於說明欄。

				人工魚礁設置				-		-		-		-		-		-		-		-		-		-		-		八、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本局漁業科根據既有資料外，並派員向各區漁會及行庫，各漁業公司調查蒐集資料彙編。

				人工孵化放流				-		-		-		-		-		-		-		-		-		-		-		九、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一式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區政府農業局，1份自存。

				其他				-		-		-		-		-		-		-		-		-		-		-		十、統計用途：提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編製「台灣地區漁業統計年報」及有關單位參考。

		銷設施　漁產運		合計				-		-		-		-		-		-		-		-		-		-		-

				漁民福利設施				-		-		-		-		-		-		-		-		-		-		-

				漁產運銷設施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輸工具　陸上運		合計				-		-		-		-		-		-		-		-		-		-		-

				魚塭或漁港生產用				-		-		-		-		-		-		-		-		-		-		-

				魚區場運輸用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根據區漁會及區公所登記資料經檢討校正後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一式3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送臺南區政府農業局，1份自存。









